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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钱，还冤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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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处”，钱是她骗

的，我一无所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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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微信求助，是当作没看
见，还是直接拉黑删除？好心人王
某出于善意慷慨解囊，没想到这却
成为他陷入圈套的第一步……骗
他的是何人？日前，津南区检察院
办理了这起诈骗案。

一则紧急求助

2025年12月，王某突然收到微
信账号“云深不知处”发来的消息：
“在吗？我家人生病急需用钱，一
时凑不出，能不能借我点儿钱？”王
某考虑到对方是自己认识的人，现
在有急事，自己有能力就帮一把，
于是向该账号转账1500元。对方
表示感谢后，二人闲聊起来。
随后的几天，两人闲聊时间慢

慢变长，内容更加轻松，对方对他
的称呼也变得更加亲昵，开始称呼
王某为“老公”。王某出于信任，对
对方的求助更加配合，3个月内陆
续向该账号转账百余笔，金额累计
达22.3万余元。就在王某以为帮
助对方解决了难题时，一通意外的
电话令他直冒冷汗。

打来电话的正是该微信账号
的实际主人苏某某，她对王某说，李
某假冒自己的身份与王某聊天借
钱，自己也是刚刚得知。直到此时，
王某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当即向
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是嫌疑人还是工具人

李某落网后供认了犯罪事实：
自己与苏某某是男女朋友关系，之
前以手机损坏为由向苏某某借用
手机，并使用其手机自带的微信账
号“云深不知处”与他人联系。后
来发现该微信通讯录中的王某，由
于自己资金紧张，遂萌生了从王某
那儿骗点儿钱花的念头。于是，在
苏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该微
信账号“扮演”苏某某与王某聊天，
先后伪造家人生病急需用钱、偿还

信用卡欠款、购买电动车等事由骗
取钱款。而骗得的钱款被用于个
人日常消费及赌博挥霍。不久后
主动告知苏某某，自己曾以对方名
义向王某索要钱款的事实。

然而，案件移送津南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后，李某却推翻此前
全部有罪供述，不仅拒不承认实
施诈骗行为，反而指控苏某某才
是诈骗王某的实际行为人，声称
自己对整个诈骗过程毫不知情，
直至公安机关通知才知晓此事，
先前认罪是为了替对方顶罪。
李某是嫌疑人还是工具人？

案件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检察机关还原案件真相

破案的关键在于查明涉案微
信账号“云深不知处”在诈骗期间的
实际使用人。仅凭相互矛盾的言词
证据无法定案，承办检察官果断转
变思路，摒弃主观口供争议，全力从
客观证据入手，还原事实真相。

检察官全面梳理微信聊天记
录，逐一比对李某及苏某某的微信、
支付宝资金流水，发现二人存在多
处时空分离的痕迹，例如，苏某某的
微信显示在河西某私立医院有大额
医疗支出，同一时间段李某的微信、

支付宝消费流水却显示其在北辰区
活动，而该时段内，“云深不知处”微
信仍在持续向王某发送诈骗信息。

检察官据此确定核心侦查方
向——只要查实二人处于不同空
间时，发送诈骗微信的实际操作人，
案件即可迎刃而解。经公安机关补
充侦查，一系列关键客观证据彻底
还原事实真相：首先，涉案微信“云
深不知处”在整个诈骗作案期间，仅
在一台固定设备登录使用，直至案
发后苏某某才重新登录该账号，完
全排除二人分离时切换设备、交替
登录的可能性。其次，精准锁定的
四个关键时空分离时段，均有充分
证据证实实际发信人为李某。此
外，资金流水证据进一步印证，全部
诈骗钱款到账后，均由李某直接控
制、支配，最终用于赌博及个人挥
霍，而苏某某的银行、微信、支付流
水无任何异常资金往来。
同时，李某此前的有罪供述，与

微信聊天记录、资金流水等客观证
据细节高度吻合，进一步坐实其单
独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津南区检
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
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李某有期
徒刑六年四个月。

记者 常健

崔某某在本市某区经营烧鸡店，主营烧
鸡、卤猪蹄、卤鸡爪等熟食。为了让成品色泽
更鲜亮、卖相更好、不易变质，他竟在制作过
程中违法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餐饮业的
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未成年人郑某某曾在食用崔某某的烧鸡

店销售的卤鸡爪后，出现头晕、呕吐等不适症
状，被紧急送医，经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事
后，经过对崔某某售卖的食品抽样检验，发现
结果远超安全标准，经查，崔某某销售含亚硝
酸盐的食品金额共计人民币1287元，获利甚
微，危害却极重。
案发后，崔某某被公安机关传唤归案，如

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主动赔付被害人各项
损失共计37360元，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
其使用的亚硝酸盐也被依法扣押。检察机关
以崔某某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判决崔某某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八千元。 记者 常健

近日，公安宁河分局刑侦支队合成侦查
二大队联合桥北派出所，成功抓获一名涉嫌多
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何某。

5月23日上午，何某窜至宁河区桥北街道
某小区，盗取居民停放的黑色电动车，随后将
车辆骑行至一处废品收购站变卖，非法获利
300元。次日，何某再次来到某小区东侧，偷
走居民的一辆深色电动车，并在附近废品站销
赃，获利200元。案发后，办案民警循线追踪、
缜密排查，于5月25日将犯罪嫌疑人何某抓获
归案。

在案件深挖过程中，民警根据犯罪嫌疑
人何某供述及现有线索，又查实一起手机盗窃
案。2026年5月21日，何某将醉酒的工友王
某送回租住房屋，趁对方熟睡之机，盗走其放
置在枕边充电的苹果手机。此外，办案民警核
查身份信息时发现，何某是一名盗窃惯犯，有
多次盗窃犯罪前科，因盗窃罪曾数次被宁河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追赃挽损等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崔翠岭

近日，红桥交管支队接收到系统预警信
息，一名小客车驾驶人的驾驶证状态异常，
但仍然在路上驾车行驶，交警立即在咸阳路
沿线对车辆布控拦检。

布控后没多久，一辆白色小客车驶入
警方视线。民警对该车辆及驾驶人进行拦
检核查，发现该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已
超过有效期4年。然而，驾驶人一脸茫然，
表示自己取得驾驶证后很少驾驶机动车，
并不知道驾驶证已经过期，并提出“驾驶证
还需要换证吗”的疑问。

经过核查，这名驾驶人的驾驶证因超出
有效期长时间未换证，目前已经处于注销状
态，该驾驶人已经不具备行车资格。交警在
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后，对其违法行为依
法予以处罚。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孔海洋

卤味中加亚硝酸盐
小利润换来大处罚

趁醉盗手机 偷车卖废品
一盗窃惯犯被抓获

驾驶证“过期”4年
司机上路证已“注销”

冒充微信好友诈骗22万元
嫌疑人落网后推翻口供 客观证据锁定真相

谎称办学有门路 诈骗30余万元全挥霍
法官：招生无捷径 花钱买名额皆是骗局

随着招生季的临近，个别因
考试失利而陷入焦虑的学生和
家长，往往急于寻找升学捷径以
弥补遗憾。然而，这种迫切的心
理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近日，
武清区法院审结了一起以学校招
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

2025年6月至11月期间，被
告人张某某谎称自己“有能力”
“有门路”，可以为他人办理某私
立高中的入学手续。利用家长们
望子成龙的心理，张某某成功骗
取多名家长信任，收取所谓“办事
费”共计人民币30余万元。然而，
张某某将钱款悉数收入囊中后，
却并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入学办
理工作，而是将这些不义之财全

部用于个人挥霍。
案发后，经相关部门追缴与

协调，张某某最终赔偿了被害人
的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依法
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法官提示

招生绝无“灰色通道”。正规
学校的招生工作公开透明，严格按
照国家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
策执行。凡是声称“花钱运作”“有
内部名额”“交钱保录取”的，均系
诈骗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切勿轻
信所谓的“大能人”或“内部关系”。
家长和学生要关注官方权威

发布的招生政策、录取进度等关
键信息，务必第一时间关注目标

学校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
官方公告，一切录取结果均以官
方系统查询为准，不要听信非官
方渠道的“小道消息”。
严防话术裹挟，理性规划升

学。面对考试失利，家长和学生
应保持冷静，通过正规的补录、征
集志愿或复读等合法途径解决问
题，不要被骗子制造的“名额稀
缺”“即将退档”等话术裹挟，盲目
转账。
留存证据，及时报警。若疑

似遭遇诈骗，请保持镇定，第一时
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
相关证据，及时向公安等有关部
门报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记者 常健

漫画 张亮


